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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

需要，预计 2025 年度与关联方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电子”）

及其子公司、均胜集团有限公司（均胜电子的控股股东，以下简称“均胜集团”）

及其子公司和宁波均悦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悦云”）发生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20,150.00 万元的采购（销售）商品、接受（提供）劳务、房屋出租和

租赁等日常关联交易，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人民币 15,112.25 万元。 

为强化关联交易管理，提高决策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关于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 2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董事郭志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8 票同意，1 票回避，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届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采 购

商品 

均胜电子及其

子公司 

电子元器件

等 
市场定价  1,500.00   303.29   1,892.44  

均胜集团及其

子公司 
工装设备等 市场定价  100.00   -     702.17  

均悦云 新能源零部 市场定价  4,000.00   -     



件、储能设

备 

小计    5,600.00   303.29   2,594.61  

接 受

劳务 

均胜电子及其

子公司 

水电费、服

务费等 
市场定价  500.00   53.49   382.02  

均胜集团及其

子公司 

物业管理、

水电费、服

务费等 

市场定价  1,500.00   33.04   773.62  

小计    2,000.00   86.53   1,155.64  

销 售

商品 

均胜电子及其

子公司 

智能座舱部

件 
市场定价  9,000.00   2,852.18   10,542.68  

均胜集团及其

子公司 
工装设备等 市场定价  800.00   -     -    

均悦云 
新能源零部

件 
市场定价  300.00   30.60   

小计    10,100.00   2,852.18   10,542.68  

提 供

劳务 

均胜电子及其

子公司 

开发、测试

服务等 
市场定价  600.00   189.39   644.59  

均胜集团及其

子公司 

开发、测试

服务等 
市场定价  -   -    0.27 

均悦云 服务费等 市场定价  150.00   -     

小计    750.00   189.39    644.86  

接 受

房 屋

租 赁

服务 

均胜电子及其

子公司 
房屋租赁 市场定价  200.00   -     174.46  

均胜集团及其

子公司 
房屋租赁 市场定价  1,500.00   -     -    

小计    1,700.00   -     174.46  

合计  20,150.00   3,431.39   15,112.25  

注：上述关联交易主要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均胜群英”）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 

2024 年，公司及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与以下关联方发生了总金额为人民币

20,296.60 万元的采购（销售）商品、接受（提供）劳务、房屋出租和租赁等日常关

联交易。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4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不含税） 

2024年预

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采 购

商品 

均胜电

子及其

子公司 

电子元器

件等 
1,892.44 4,400.00 35.56% -56.99% 

详见公司

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

的《关于

2024 年度

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的公告》

（公告编

号：

2024-011）

及《关于

新增日常

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

告》（公

告编号：

2024-048） 

均胜集

团及其

子公司 

工装设备

等 
702.17 700.00 13.20% 0.31% 

宁波均

源塑胶

科技有

限公司

（以下

简称

“均源

塑胶”） 

智能座舱

部件 
2,726.55 2,000.00 51.24% 36.33% 

小计  5,321.16 7,100.00 100% -25.05% 

接 受

劳务 

均胜电

子及其

子公司 

水电费、

服务费等 
382.02 500.00 32.76% -23.60% 

均胜集

团及其

子公司 

物业管理

费等 
773.62 1,000.00 66.35% -22.64% 

均源塑

胶 

开发、测

试服务等 
10.33 200.00 0.89% -94.84% 

小计  1,165.97 1,700.00 100% -31.41% 

销 售

商品 

均胜电

子及其

子公司 

智能座舱

部件 
 10,542.68   9,000.00  89.66% 17.14% 

均胜集

团及其

子公司 

工装设备

等 
 -     50.00  0.00% -100.00% 

均源塑

胶 

智能座舱

部件 
 499.37   150.00  4.25% 232.91% 

宁波恒

达高电

子有限

公司 

智能座舱

部件、新

能源零部

件 

 716.40   800.00  6.09% -10.45% 

小计   11,758.45   10,000.00  100% 17.58% 

提 供

劳务 

均胜电

子及其

子公司 

开发、测

试服务等 
 644.59   450.00  34.35% 43.24% 

均胜集

团及其

子公司 

开发、测

试服务等 
 0.27   50.00  0.01% -99.46% 

均源塑

胶 

开发、测

试服务等 
 160.00   100.00  8.53% 60.00% 



宁波恒

达高电

子有限

公司 

  1,071.70   1,100.00  57.11% -2.57% 

小计   1,876.56   1,700.00  100% 10.39% 

接 受

房 屋

租 赁

服务 

均胜电

子及其

子公司 

房屋租赁  174.46   180.00  100.00% -3.08% 

均胜集

团及其

子公司 

房屋租赁  -     1,500.00  0.00% -100.00% 

小计  174.46 1,680.00 100% -89.62% 

合计  20,296.60  22,180.00  -8.49%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日常运营过程中，根据市场实际需求与变化情况适时调整

采购及销售的策略、渠道等，因此预计数据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024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履行情况与原预计金额存在差

异，但实际差异金额及合计比例较小，上述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

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

异，系公司根据市场和实际经营情况调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额所致，但实际差异金额及合计比例较小，且公司已遵循了“公

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未发现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 1：上述关联交易主要通过均胜群英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 

注 2：均源塑胶 2024 年底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认定的关联方。 

公司确认上述关联交易客观真实，遵循在平等自愿基础上依据市场定价的原则，

程序完备，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其他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公司 2020 年 12 月 22 日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均胜群英于 2019 年 11 月向均胜电子购买 JOYSONQUIN Automotive Systems 

GmbH 75%股权的剩余应付股权收购款转为借款，经双方商议借款年利率定为4.35%。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应付股权收购款转为借款余额为人民币12,862,400.00

元，全年支付金额利息为 593,085.26 元。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 均胜电子及其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60543096X6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 99 号 

成立日期 1992 年 08 月 07 日 

注册资本 140,870.1543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剑峰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电子元件、汽车电子装置（车身电子控制系统）、

光电机一体化产品、数字电视机、数字摄录机、数字录放机、

数字放声设备、汽车配件、汽车关键零部件（发动机进气增压

器）、汽车内外饰件、橡塑金属制品、汽车后视镜的设计、制

造、加工；模具设计、制造、加工；销售本企业自产产品；制

造业项目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

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财务状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5,688,684.81 万元，净

资产为 1,357,903.44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为 5,572,847.57

万元，净利润为 108,319.08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5,920,398.95 万元，净资

产为 1,354,498.12 万元， 2024 年 1-9 月度营业收入为

4,113,472.67 万元，净利润为 94,149.99 万元。 

与公司存在关联交易的均胜电子控股子公司主要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1 宁波均胜科技有限公司 
均胜群英的少数股东、公司

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2 上海临港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

司 
3 宁波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4 Joyson PlasTec GmbH 



5 PREH INC 

6 Preh Portugal, Lda 

7 均胜汽车安全系统（安徽）有限公司 

8 宁波普瑞均胜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9 Preh GmbH 

10 宁波均联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11 Preh Romania S.R.L. 

12 Joyson Safety Systems Aschaffenburg GmbH 

13 JOYNEXT GmbH 

14 JoyCharge GmbH 

（二） 均胜集团及其子公司 

公司名称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与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730181704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 宁波市高新区凌云路 198 号五楼 

成立日期 2001 年 9 月 4 日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剑峰 

经营范围 实业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自有房屋租赁。（未经金融

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财务状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697.44 亿元，净资产为

218.43 亿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为 576.94 亿元，净利润为 8.62

亿元。（经审计） 

（注：因均胜集团合并财务数据涉及其他上市公司，未正式

审计前不披露最新的财务数据） 

与公司存在关联交易的均胜集团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均胜电子及其子公司）

主要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关联关系 



1 宁波市科技园区均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

方控制 2 宁波均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与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

方控制，公司独立董事郭

志明同时在该公司担任

独立董事 

（三） 宁波均悦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均悦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均胜群英的联营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CK32797P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高新区聚贤路 1266 号 006 幢 5 楼一区 

成立日期 2023 年 5 月 18 日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南云 

经营范围 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

销售；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

造；电池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销

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力

电子元器件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

设备制造）；合同能源管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

集中式快速充电站；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状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482.97 万元，净资产

为 1,423.89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

-76.11 万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1,865.05 万元，净资产

为 1,409.60 万元，2024 年度营业收入为 334.33 万元，净利润

为-514.24 万元。（经审计） 

（四）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公告披露日，均胜电子及其子公司、均胜集团及其子公司、均悦云都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资产及财务状况总体良好，风险可控，



能履行合同约定，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不存在潜在影响履约能力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交易的主要内容 

1.1 日常性关联交易的类别为：出售商品/提供劳务、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租

赁交易； 

1.2 交易的内容主要为：汽车功能件配件、饰件、电子类产品、材料、工装

设备、新能源零部件、储能设备、技术开发服务、软件开发服务等以及房屋租赁

交易、物业管理等； 

1.3 交易的具体产品品种、规格、质量和数量以双方实际需求及具体协商的

结果为准； 

1.4 具体每笔关联交易应由双方按照商业惯例达成书面一致或签署相关协议。 

2、关联交易定价 

2.1 由于所销售产品没有明确国家指导价，因此，双方同意本着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作为关联交易之定价依据； 

2.2 双方应制定并遵循严格的采购流程 

对于一般采购业务，双方应根据客户或内部需求，从设备产能、生产计划、

原料成本、交付时限等方面进行评估，在合格供方名录选取合适的供应商，进行

公平的询价、报价、比价的流程，最后确定布点的供应商，并根据采购控制程序

实施采购，交易价格系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定价依据合理，价格公允。 

2.3 部分产品按客户指定价格采购 

对于汽车主机厂指定的供应商采购业务，客户在指定采购时，配件价格亦由

汽车主机厂确定，按照双方谈定的价格实施采购，符合汽车零部件的行业特点。 

2.4 物业服务及房屋租赁交易 

出租方或提供服务方应遵循当地物价部门或所属园区所批准的收费标准进

行合理收费，并提供及时完善的统一服务标准。 



3、结算 

所有的关联交易之具体结算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例予以

具体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

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不违反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

状况产生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亦不会因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5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 1 次会议，

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经营发展

的正常需要，关联交易各方发生交易的理由合理、充分；关联交易各方的定价公

平、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业

务拓展的需求，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本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中经常发生的，与关联方

的合作是公司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需要，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为公司的

生产经营服务，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和采购成本，同时获取公允收益，有利于公

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进行，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上述交易

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该等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或者被其控制。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依据公平的原则，价格公允、合理，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相对于各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

等方面独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同意本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 1 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2 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 2 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